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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民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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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设置与服务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机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的区域设置、设施设备配置、环境布置、人员配备及要求、

服务内容及要求、管理要求以及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山东省养老机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的设置与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796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 38600—2019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GB/T 42195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 450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MZ/T 032 养老机构安全管理

MZ/T 131 养老服务常用图形符号及标志

MZ/T 171-2021 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操作规范

MZ/T 187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DB37/T 3778 养老机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认知障碍老年人 elderly people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经专业机构认知障碍诊断确诊，或经MMSE（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评估符合认知障碍特征的老年人。

注：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本文件中的“认知障碍老年人”简称为“老年人”。

3.2

认知障碍照护专区 cognitive impairment care zone

在养老服务机构中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而单独划分的生活与服务分区。

3.3

认知障碍照护床位 cognitive impairment care bed

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床位。

4 区域设置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D7B674CDFE8FA05AE05397BE0A0A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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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选址与建筑

4.1.1 照护专区应相对独立，可选择独栋建筑、独立楼层或楼层内部分区域建设设置，也可将机构整

体设置为认知障碍照护机构，建筑设计应符合 JGJ 450 要求。

4.1.2 宜临近花园、绿地等室外活动区域，且与精神卫生诊疗资源临近设置以建立 15 分钟应急响应圈。

4.1.3 优先选择低层建筑，采光良好的建筑底层并附设室外活动空间，不得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

4.1.4 建筑为 2 层及以上时，应配备无障碍电梯，轿厢内宜配置视觉和语音提示系统。

4.2 功能区域划分

4.2.1 每个专区可设置 1 个或多个照料单元，多单元时宜相互毗邻。单个单元宜采用 8-12 张床的小规

模组团布局，床数不超过 20 张。床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25 ㎡。

4.2.2 专区及照料单元内需设置居室、居室卫生间、餐厅、公共客厅、活动场所、自理能力训练场所、

照护站、备餐区等功能区域，且宜实现动静分区；同时宜设置家属探视室和家属休息区，并配备必要的

接待设施及宣教资料。照料单元内单人间居室使用面积不低于 10 ㎡，双人间和多人间居室床均使用面

积不低于 6 ㎡。

4.2.3 室外活动空间应结合气候特点设置可遮阳避雨的连廊和冬季保暖设施，地面采用防滑防冻材料。

5 设施设备配置

5.1 总体要求

5.1.1 设施设备配备应符合 MZ/T 032 的规定，无障碍设施建设与配置应符合 GB 50763 的要求。

5.1.2 应按 GB 55036 的规定设置消防设施。

5.2 安全防护

5.2.1 应设置紧急呼叫、电子监控、门禁系统或电子定位设备等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5.2.2 公共区域应设置电子监控，监控视频信息储存时间不得少于 30 天。起居区、卫生间等重点区域

应安装 24h 监护系统。 ​
5.2.3 窗户应安装符合消防要求的限位器或防护网等。

5.2.4 应安排专人妥善管理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尖锐物品等危险物品、药品，备餐区、开水间不得

使用明火。厨房区域应设置气体泄漏报警装置。​

5.3 适老化适配

5.3.1 专区内距地面 20cm-30cm 高度范围内的墙面、转角宜做防撞处理，防止轮椅回旋时的磕碰。 ​
5.3.2 应配置类家庭环境且精简的家具、电器等设施；家具需固定摆放位置，并在边角处安装防撞护

角。座椅和床的高度以适合老年人坐姿及上下床为宜，床还应配备高度可调的护栏。

5.3.3 居室门、居室卫生间门、公共卫生间厕位门、公共洗浴间门等，应选用内外均可开启的锁具及

方便老年人使用的把手，门上应设应急观察窗（尺寸不小于 30cm×20cm）。 ​
5.3.4 宜配备适老化智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穿戴设备、语音交互系统、活动监测装置等，数据

接入山东省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5.4 专项配置

5.4.1 应配备康复、护理、应急抢救等基础设施设备，部分设施设备可与机构内其他区域共享。至少

配备 1 套认知训练专用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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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居室内应安装适合认知障碍老年人使用的呼叫系统，按钮高度距地面 1.2m 左右。

5.4.3 应为认知障碍老年人配备电子定位仪、夜间离床感应或卫生间红外线报警系统。 ​
5.4.4 宜针对无目的徘徊的老年人设置回游路径。

6 环境布置

6.1 环境布置应温馨、舒适、安全，营造居家化的环境与氛围；禁用 “认知障碍”“痴呆” 等敏感

歧视用语，避免复杂图案、光线不均、噪声、异味等不良感官刺激。

6.2 空间色彩设计宜以暖色调为主，同时运用对比色提高不同空间辨识度；并需结合声音、光线、主

题装饰等多种方式，共同突出空间与时间的变化，以及对不同设施和功能区域的划分。

6.3 居室和公共活动用房应具有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条件，满足老年人观察和感知室外自然光线、天

气、季节变化的功能需求。公共活动区域的照明应有控光设计，宜采用暖光源（色温 3000K-4000K），

避免眩光和阴影。 ​
6.4 宜设置满足阅读、书写、手工作业、认知训练、感官刺激等特殊需求的作业照明。

6.5 应用装饰品、绿植等装饰陈设物遮挡，或者利用同种色调弱化某些禁止认知障碍老年人进入的出

入口或通道。禁止认知障碍老年人出入的出入口或通道应安装门禁。宜配置具有年代感的怀旧物件，个

性化设置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怀旧环境。​
6.6 应提供整洁和安全的用餐环境，餐桌和餐具、餐椅和地面应使用对比色调，餐桌桌面应避免倒影

和反光。可设置开放式厨房区域，增强生活气息。 ​
6.7 墙面、地面、顶面均不应选择高反光材料；地面需满足防滑要求且无复杂纹路，同时应避免使用

蓝色反光、黑白相间、花麻、局部深色等铺装图案，踢脚线颜色应与墙面形成对比。

6.8 扶手材质需选用防滑耐用的材料，不宜使用不锈钢等金属质感材料，且扶手与护墙板的颜色应与

附着的墙面及地面形成对比。

6.9 导向标识应采用文字、图形、色彩及符号相结合的多种形式，以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呈现且符合

MZ/T 131 的相关规定；需设于显著位置，字体应放大，采取防脱落措施，可兼具认知训练功能；重要

区域应设置个性化照片墙或记忆墙。

7 人员配备及要求 ​

7.1 应按照 MZ/T 187 的规定设置岗位并配备人员，配齐满足服务需求的医生、护士、护理员、社会工

作者、营养师等具备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宜配备精神科专科医生，或与设有精神科的医院签订合作协

议，由医师每周至少开展 1 次定期巡诊。

7.2 护理人员与认知障碍老年人的配比不应低于 1：3，24 小时均应有护理人员照护。同一楼层只设一

个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时，护理人员总数不应少于 3 人。 ​
7.3 每个照护专区应至少配备 1名社会工作者和 1 名经过认知障碍照护专业培训、拥有照护计划制定

能力的专业人员。 ​
7.4 服务人员上岗前应参加不少于 60 学时的认知障碍照护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且每年应参加不少于 24 学时的认知障碍照护继续教育，确保具备照护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其中，

专项照护师需完成 120 学时培训，高级管理师需完成 240 学时培训。 ​
7.5 服务人员应熟知认知障碍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尊重、理解认知障碍老年人，具备较强沟通协调能

力和针对认知障碍老年人情绪失控、暴力攻击等行为的预防及处理能力，同时应熟悉服务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置流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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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服务人员应掌握自我保护、安全防护技能，具有良好的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定期进行压力评估，

每季度至少 1 次，接受心理疏导、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和危机干预等服务，宜按需接受心理减压等心理

辅导或转岗调适，提升自我心理调节能力。

8 服务内容及要求

8.1 照护评估

8.1.1.1 应按照 GB/T 42195 的要求，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基础上，对申请入住照护专区的认知障碍老

年人进行认知障碍照护专项评估，包括 MMSE 量表评估、日常生活能力评估、精神行为症状评估等，确

定其是否适合入住照护专区。

8.1.1.2 评估应由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组成的评估小组共同完成，评估结果有效期为 6 个月。确

定入住的，应与其监护人签订认知障碍照护服务合同，明确相关权利与义务。 ​
8.1.1.3 应以认知障碍老年人为中心，在评估的基础上 72 小时内制定专属照护计划，提供个性化照护

服务。照护计划应包括但不限于：​
——生活照料方案（饮食、起居、清洁等）；​
——医疗护理方案（用药、慢性病管理等）；​
——认知训练方案（记忆、语言、执行功能等）；​
——心理干预方案（情绪管理、行为干预等）； ​
——社交参与方案（团体活动、家庭互动等）。 ​

8.1.1.4 照护计划应每月评估调整一次，特殊情况及时修订。​

8.2 生活照护 ​

8.2.1 饮食照料

8.2.1.1 应引导入住的老年人形成按时、按次就餐和饮水的习惯。

8.2.1.2 应每日分次、定时询问、提醒、引导或协助老年人进水，宜观察和记录饮水情况，每日饮水

量不宜少于 1500mL。

8.2.1.3 应尊重老年人的用餐习惯,不应有强迫、催促进食等照护行为，应结合老年人的特点及需求提

供均衡营养膳食，并每周更换食谱，营造共同用餐的就餐环境。

8.2.1.4 应根据老年人咀嚼和吞咽功能情况，提供适宜质地和大小的食物，鼓励有能力的老年人自行

进食，必要时喂食或鼻饲。

8.2.1.5 应按需提醒、引导或协助老年人进食,并注意观察老年人饮食活动变化，如有咀嚼、吞咽功能

等情况变化或发生异食、抢食、拒食等异常进食行为，及时调整饮食照护方式，防止烫伤、噎食、呛咳、

误食发生。

8.2.2 起居照料

8.2.2.1 协助穿脱衣应满足以下要求：

——尊重老年人着装喜好，引导或协助其选择、穿（脱）适时和得体的服装和防滑的鞋子；

——衣柜内的衣物应分类摆放，标识清晰，按季节及时更换。

8.2.2.2 睡眠照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引导老年人建立规律生活作息，营造安静、舒适且温度适宜的睡眠环境，并通过光环境明暗

调节、保证日间适当活动量等手段，帮助老年人辨识昼夜变化，调节睡眠规律；

——为夜间活动的老年人提供安全的活动空间和照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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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识别老年人睡眠障碍（如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等）及诱因，记录分析夜间异常；为睡眠紊

乱者制定含环境调整、心理疏导、药物调理（严重者遵医嘱）、日间活动优化的个性化方案；

——对于有坠床风险的老年人，应采用设置护栏、调节床高度、床边铺设跌落缓冲设施等措施。

8.2.2.3 按照 MZ/T 171 的相关要求更换老年人床上用品。

8.2.3 清洁卫生照料

8.2.3.1 应掌握老年人的个人清洁修饰的需求和习惯，根据老年人能力差异提供照料：

——对于具有自我照料能力的老年人，以引导、鼓励为主，支持其完成力所能及的自我修饰和清

洁工作，必要时可示范或协助其进行自我清洁；

——对于重度失能的老年人，需安排相对固定的清洁卫生照料人员，由其示范引导或协助完成相

应的自我清洁和修饰。 ​
8.2.3.2 应提醒、引导或协助老年人做好日常口腔清洁。佩戴假牙者，应协助清洁，确保正确佩戴。

8.2.3.3 应掌握老年人喜好的洗浴方式和习惯，按需要提醒、引导或协助沐浴。​
8.2.3.4 对抗拒洗浴者，宜制定个性化应对方案，不应发生强行、催促沐浴等照护行为。

8.2.3.5 照料全程需严格保护认知障碍老年人的隐私，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误食洗护用品。 ​

8.2.4 排泄照料

8.2.4.1 应持续评估老年人的排泄功能和行为习惯，针对失禁、便秘等排泄功能障碍或随地大小便、

弄便等行为制定个性化排泄照护方案。

8.2.4.2 掌握老年人的排便规律和习惯，了解如何观察和识别其如厕需求表现，定时提醒、引导老年

人自主如厕或协助其如厕。

8.2.4.3 定期观察穿戴成人纸尿裤、留置导尿管和需要肠造瘘护理的老年人的排泄情况并及时处置，

且需观察、记录每日二便次数和异常情况；入厕后引导或协助认知障碍老年人清洁肛门或会阴处，整理

衣物。

8.2.5 体位转移

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按照MZ/T 171-2021中第10章的要求为其提供床上体位转换、床与轮椅转

移、平车搬运等体位转移服务。

8.3 医疗护理 ​

8.3.1 健康管理

8.3.1.1 应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制定健康管理计划，给予健康指导,提供慢性病管理服务。

8.3.1.2 应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持续观察和记录老年人的病情发展和症状变化，关注疼痛

问题和营养状态，按需评估并调整照护计划，指导护理人员实施计划，如出现精神行为症状，应安排精

神科医生巡诊。

8.3.2 用药管理

8.3.2.1 药物保管要求如下：

——集中妥善保管药物，除医务用房外，其他用房内不得存放药物；

——精神类药物的服用应遵医嘱或处方单执行，精神类药物应储存于专柜；

——第一类精神药品实行双人双锁，专柜存放；

——第二类精神药品实行专人管理，专柜存放，进行系统管理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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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 应由当班医护人员统一发放药品，护理人员引导老年人自主服药或引导、协助老年人服药并

监督服药到口或喂药到口，服药后确认口腔无残留。​
8.3.2.3 应妥善应对拒绝服药或服药困难者，可在医生指导下遵医嘱改变药物给予途径或形式，不应

强迫老年人服药。 ​
8.3.2.4 医护人员应密切观察老年人服药后的药物反应、副作用及病情变化、药物疗效，按需转介就

医。

8.4 认知训练 ​

8.4.1 应提供安全、舒适且适合开展认知康复训练的环境，并保障认知功能促进活动及训练过程的安

全。 ​
8.4.2 康复训练前应进行相关评估，结合老年人能力评估，针对不同类型和等级认知障碍老年人制定

科学活动计划，选取适宜且易被接受的内容与方式，尽可能取得认知障碍症老年人配合，如不配合应及

时采取积极处理措施。

8.4.3 应由专职人员以个案或小组形式为认知障碍症老年人提供训练、定向力训练、自我照护能力训

练、智力训练、记忆训练等康复训练。

8.4.4 开展训练及认知功能促进活动时，应循序渐进，宜采取引导、启发的方式鼓励老年人参与活动；

对于轻、中度认知障碍老年人，应给予自我照顾的机会，并进行生活技能训练；宜采用计算机认知矫正

治疗系统 (CCRT)，针对记忆力、注意力和执行力功能等多个认知领域开展认知障碍康复训练。 ​
8.4.5 做好训练场所的门禁管理，防止老年人私自进出。​
8.4.6 应定期进行康复效果评估，根据老年人的配合和接受程度合理调整康复目标、康复计划及训练

方案。

8.5 行为干预

8.5.1 老年人出现妄想、猜疑时，应倾听其感受并安慰；同时需掌握症状特征及诱发因素，日常建立

信任、保持理解接纳，观察其状态与情绪，做好交接班记录，保障照护团队信息共享。

8.5.2 老年人产生幻觉、错觉时，应给予理解、安抚，并引导其转移注意力；需消除易触发症状的不

当互动和环境因素，宜维持老年人熟悉的环境和照护人员，同时观察症状变化，做好相关记录。

8.5.3 老年人产生抑郁、焦虑时，应倾听并给予安慰，引导其参加活动或听舒缓音乐，使其放松；需

采用“全面评估-分析原因-制定方案和实施-评价实施效果”的个案工作方法开展非药物干预，并持续

评价干预效果。

8.5.4 老年人出现攻击、激越行为时，应立即隔离激怒源、收好危险及贵重物品；冷静观察原因并安

抚疏导；同时加强安全照护，做好交接班记录与团队信息共享。

8.5.5 老年人发生游走行为时，应陪同监护，可引导其参与适宜的活动，分散注意力；需加强此类行

为的安全照护，观察其状态变化，做好记录并与团队共享信息，宜在其熟悉的环境内引导。

8.5.6 老年人发生重复行为时，应耐心解答；需保持理解接纳态度，建立信任关系，分析行为可能的

诱发因素，避免不当互动加剧症状。

8.5.7 老年人发生错认行为时，应给予回应和提醒；需注重维持熟悉的照护人员与环境，减少诱发错

认的因素，同时观察行为发生规律，做好照护记录。

8.5.8 老年人发生失范行为时，应询问分析原因，纠正行为并引导其回居室或参与活动以分散注意力；

需理解接纳，采用非药物干预，记录过程与效果，必要时团队共同优化应对方法。

8.5.9 精神行为症状应对无效时，应请精神专科介入指导，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或协助就医。

8.6 心理干预及社交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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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1 通过音乐疗法、艺术疗法、怀旧疗法等方式，缓解老年人焦虑、抑郁等情绪。每月至少开展 1

次团体心理活动。 ​
8.6.1.2 根据老年人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生活习惯、运动能力、认知功能等，组织适宜的文化娱

乐活动、节庆活动、家庭互动活动等，促进社会参与。 ​

8.7 安全防护

应按照GB 38600—2019第6章的要求，为老年人提供防噎食、防食品药品误食、防压疮、防烫伤、

防坠床、防跌倒、防他伤和自伤、防走失以及防文娱活动意外等安全防护服务。

8.8 照护支持

8.8.1.1 应促进家属与认知障碍老年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为有需要的家属提供认知障碍相关知识

普及教育、情绪疏导、心理咨询等服务，缓解家属照顾压力。

8.8.1.2 宜与专业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建立绿色通道，确保及时、定期得到专业医疗服务和

指导。

9 管理要求

9.1 制度管理

应建立健全以下管理制度： ​
——认知障碍照护专区管理制度； ​
——人员岗位职责和管理制度；​
——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
——安全管理制度；

——设备设施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 ​
——应急预案等。 ​

9.2 档案管理 ​

9.2.1 应为每位老年人建立照护档案，包括： ​
——入住评估资料； ​
——照护计划及调整记录；​
——每日照护记录； ​
——医疗护理记录； ​
——认知功能评估记录； ​
——家属沟通记录； ​
——突发事件处理记录等。 ​

9.2.2 档案保存期自老年人离机构后不少于 5 年。

9.3 安全管理 ​

9.3.1 应按照 GB/T 35796、GB 38600—2019 的相关要求，建立包括安全责任制度、安全教育制度、安

全操作规范或规程、安全检查制度、事故处理与报告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考核与奖惩等制度的安

全管理体系，并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9.3.2 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每日巡查不少于 2 次，每周进行 1 次全面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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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应按照 DB37/T 3778 的要求，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举措。

9.3.4 应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及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10 服务评价与改进

10.1 监督检查

10.1.1 中心应制定并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每月对安全防护、服务提供、人员资质及技能、

环境设备等开展质量监督与考核，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10.1.2 应制定预防机制，及时识别服务过程中的风险，对服务质量控制结果进行分析，制定整改措施

并及时落实。每季度至少开展 1 次风险评估。 ​
10.1.3 应接受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接受社会监督。

10.2 服务评价

10.2.1 应定期开展服务评价，评价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主管部门评价、机构自评、老年人或家属评价、

第三方评价。评价周期为每季度 1 次，年度进行综合评价。 ​
10.2.2 评价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 ​

——老年人及家属满意度（≥85%）； ​
——认知功能改善率；​
——意外事件发生率（≤5%）； ​
——照护计划实施率（100%）；​
——服务人员培训合格率（100%）；

——应建立服务质量持续改进档案，保存期不少于 3 年。

10.3 服务改进

10.3.1 应根据服务评价结果，对照护专区中不达标的照护流程、人员技能、环境设施、风险管控等内

容，制定针对性预防和改进措施，并跟踪验证改进效果。

10.3.2 应及时总结照护专区在认知训练、非药物干预、家属协同等方面的优秀经验和做法，纳入服务

规范库，持续完善服务人员专项培训体系，强化案例教学与实操训练。

10.3.3 应关注认知障碍老年人的个体需求变化、智能照护技术发展及行业政策更新对服务的新要求，

及时调整照护计划、升级设施设备、优化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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